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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税务信息 
针对电子商务交易的税务处理 

随着印度尼西亚电子商务的发展，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国家财

政部发布了关于针对某些电子商务交易税务处理的第 210 / 

PMK.01 0/2018 号条例（“PMK-210”）政策。 PMK-210

特别是针对印度尼西亚在线市场供应商和销售商/服务提供

商。  

 

使用在线市场平台的市场供应者及服务提供商的主要税务义务

是以下列出： 

 

  
市场供应者 卖方/服务提供商 

所得税义务  获取税号。 

 按照所得税法的要求实行所得税义务。 

 为市场供应者提供税务号码. 偌卖方/服务提供

商未登记税务号码得去税务局或者通过市场供

应者报名，或者向市场供应者提供居民号码。 

 按照所得税法的要求去缴纳所得税。 

  

2019 年 1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出版  

本出版内容: 

1. 针对电子商务交易的税务处理 

2. 某种福利的可抵扣性 

3. 有关在业务分拆交易中使用账面价值转移和收购资产的纳有资格纳

税人名单信息更新 

4. 外国税收抵免指南信息更新 

5. 指定为增值税收集者的某些具有特殊采矿业务的矿业公司税务处理 

6. 居民纳税人住所证明 ”Certificate of Domicile”（简称 COD）

信息更新 

7. 对进口加工、装配或安装在其他出口货物上的货物和材料未征收的

奢侈品免征进口税和增值税或增值税和销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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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应者 卖方/服务提供商 

增值税义务  注册为可纳增值税的商业家。即使供应商是

小企业的上也加也必须注册。 

 根据现行增值税法，对提供市场服务、交付

自有应税货物和其他应税交付物征收增值税 

 把电子商务平台的总交易的通过特殊报告附

在月度增值税退还报告。 

 偌总年销售超过 IDR 4.8 万亿美元，其注

册为可纳增值税的商业家 

 按照目前的增值税法，针对通过电子商务平

台的可增税的产品和豪华品销售而纳税。 

 

 

在线市场供应者必须在进口其平台上交易的货物之前获得海关总署（“DGCE”）的批准。注册获得批准后，供应商应提交每批货

物的电子发票和规定的电子目录。已完税交货（DDP）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应适用于市场供应商的进口税/关税结算。若市场

供应商未能履行其海关义务，则可冻结或撤销DGCE批准。               

 
税务总局局长和国家税务总局将就通过市场提供商平台销售的货物的税务ID登记和进口以及电子商务交易报告的进一步指导方针

发布一项条例。               

 
PMK-210本政策将于2019年4月生效。   

 

某种福利的可抵扣性 

财政部发布了 167/PMK.03/2018（简称”PMK-167”）政策 , 关于某些可处理为可抵扣的雇主福利规定。PMK-167 代替了

83/PMK.03/2009 政策并此 2018 年 12 月 19 日有效。 

 

PMK-167 的主要事项点总结如下:  

 

 纳税人在工作场内工作可继续雇主提供为远光的餐饮有关费用归类为成本。对于在工作场外工作的员工，雇主提供餐券

产生的费用可以作为免税费用，但餐券的价值不得超过工作场所提供的餐券价值。 

 向在边远地区工作的员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某些设施的相关费用，只要雇主已被税务总局（“DGT”）确认为在边远地区

工作的纳税人，则可作为可扣除费用提出索赔。DGT 的确认有效期为 5 年，可再延长 5 年。具体来说，对于合同由工

作合同转为生产经营专用采矿业务许可证（“IUPK OP”）的矿业公司，以前的工作合同对实物利益有具体规定，确认有

效期为 10 年，可延长 10 年。 

 雇主还可以根据负责劳工事务的当局的要求，以实物形式要求某些利益，包括安全制服/设备、保安人员制服、船员的交

通和住宿、雇主拥有并由特定雇员因其职位而使用的车辆（车辆折旧的50%）。采购成本和维修和维护成本）。              

DGT将发布进一步的实施条例。 

 
 

有资格在企业分拆交易中转让和收购资产时使用账面价值的纳税人名单的更新 

 
为了促进境内投资和国有控股公司的成立，财政部通过发布第 205/PMK.010/2018 号条例（“PMK-205”），更新了第

52/PMK.010/2017 号条例，以增加几个有资格在企业分拆交易中转让和收购资产时使用账面价值的纳税人。以下纳税人现在也

有资格获得贷款（需经 DGT 事先批准）： 

 
a) 居民企业纳税人，前提是由分拆产生的新实体接受外国投资者额外注资，最低价值为 500 条印尼盾；以及  

b) 接受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注资的国有企业，前提是分拆的目的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 

 
PMK-205 本政策此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有效。 

 
外国税收抵免指南信息更新 

 
财政部通过第 192/PMK.03/2018 号条例（“PMK-192”），为希望申请外国所得来源税收抵免的纳税人（“外国税收抵免”或

“FTC”）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PMK-192 取代了财政部第 164/kmk.03/2002 号决定，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生效。 

 
财政部通过第 192/PMK.03/2018 号条例（“PMK-192”），为希望申请外国所得来源税收抵免的纳税人（“外国税收抵免”或

“FTC”）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PMK-192 取代了财政部第 164/kmk.03/2002 号决定，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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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收入的确认如下： 

 境外分支机构营业收入：取得收入的会计年度。              

 离岸信托所得：在离岸信托层面征收所得税的情况下取得所得的会计年度；否则，在收到或取得所得时，以较早者为

准。               

 其他离岸收入：在收到收入的会计年度。 

 
外国税收抵免当离岸收入与基于收入类型和来源国/管辖区的应税收入相结合时，可在会计年度贷记。可抵免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

金额为以下两者中的较低者： 

 
a. 根据现行税收协定应在国外到期、支付或预扣的所得税金额；               

b. 境外所得税税额；               

c. 根据对比而确定金额 

 
此外，还有关于夫妻独立履行纳税义务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 

 
PMK-192 还介绍了一些原则，其中可用的税收协定条款应作为计算可申请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依据，如果税收协定规定收入应仅

在印度尼西亚征税，则在来源国支付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将无效，不能在印度尼西亚申索。 

 
纳税人不再需要向税务总局提出申请，申请外国税收抵免。根据税务局的要求，纳税人需要提供纳税副本、预扣税单或其他证明

FTC 已经支付的文件。 

 
指定为增值税收集者的某些具有特殊采矿业务的矿业公司税务处理 

 
财政部已通过第166/PMK.03/2018号条例任命持有生产经营特别采矿业务许可证（Izin Usaha Pertambangan Khusus 

Operasi Produksi/“IUPK OP”）的矿业公司为增值税征收人。 

 
IUPK OP持有人应为满足以下标准的矿业公司： 

 
 采矿公司，其先前的经营许可证形式为尚未到期的工作合同；以及              

 从事矿产开采业务活动；以及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发布了其IUPK OP。 

 
从 2018 年 12 月 19 日起，这些 IUPK OP 持有人必须按照增值税征收人的一般要求维持增值税管理。 

 
居民纳税人住所证明 ”Certificate of Domicile”（简称 COD）信息更新 

 
DGT 已通过条例编号 PER-28/PJ/2018（“PER-28”）更新了希望获得 COD 的居民纳税人的程序。PER-28 替代了 PER-

08/PJ/2017（“PER-08”）的法规编号，将从 2019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PER-28 中的一些关键更新如下: 

 
1. 纳税人现在可以通过税务总局网站或税务总局授权的某些渠道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如果不能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纳

税人仍可以通过其注册地的税务局手动提交申请。自申请完成后，该决定的时限为 5 天。               

2. COD 将通过 DGT 网站或 DGT 授权的某些渠道以电子方式发布，有效期至发布年的 12 月 31 日。               

3. PER-28 为希望使电子 COD 合法化的纳税人提供了程序。 

 
在 PER-28 生效之前提交的申请将按照 PER-08 程序处理。根据 PER-08 发布的 COD 在相应 COD 中规定的期限内保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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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政策更新 

对进口加工、装配或安装在其他出口货物上的货物和材料未征收的奢侈品免征进口税和增值税或增值税和销售税。  

财政部已发布第 160/PMK.04/2018 号条例（“PMK-160”），以撤销财政部第 254/PMK.04/2011 号条例（“PMK-254”），

该条例涉及根据财政部第 176/PMK.04/2013 号条例（“PMK-176”）修订的其他用于出口的货物和材料进口免税。   

PMK-160 的主要事项点是如下: 

1. 1.增加了一项新政策，形式是免除额外进口税，即反倾销进口税、反补贴进口税、保障进口税和报复性进口税，作为出

口目的进口设施中的豁免——豁免（“KITE Pembebasan”）； 

2. 增加 KITE Pembebasan 样品货物设施，该设施可提供给企业实体，用于支持生产过程活动，其生产输出用于出口；  

3. 增加了一项政策，即具有 KITE Pembebasan 的公司可以将加工、装配和/或安装活动分包给关境外的分包商，前提是

技术上分包工作不能在关境内执行，或者如果在关境内执行，则不符合质量标准。E 关税区；  

4. 增加了一项关于接收 KITE Pembebasan 设施的公司重新进口产量的政策。再进口可以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a.重新进口维修；              

b.被国外买方拒绝；或               

c.不可抗力发生在出口目的国。  

重新进口的生产量必须在重新进口声明之日起不超过 3（三）个月内重新出口，经区域办事处或主要服务办事处

（KPU）主管批准，最多可延长 3（三）个月。 

 

PMK-160 将于 2019 年 2 月 17 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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